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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
 

华南农办〔2019〕76 号 

 

关于修订《华南农业大学职称评审办法》中 

“实验技术及其他系列职称评审条件”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部处、各单位： 
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

革的意见》和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在部分职称系列

设置正高级职称有关问题的通知》中关于“未设置正高级的职称

系列均设置到正高级”的精神，结合广东省关于职称评审改革的

实施意见，经学校 2019 年第 15 次校长办公会议和十二届党委常

委会第 246 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对《华南农业大学职称评审办法》

（华南农办〔2017〕13 号）中第七章“实验技术及其他系列专

业技术职务评审条件”进行修订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实验技术及其他系列职称评审条件 

 

             华南农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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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实验技术及其他系列职称评审条件 
 

第二十八条   实验技术系列评审条件 

（一）正高级实验师 

1. 负责承担过高水平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工作；或在大型

精密仪器设备的使用与管理、仪器设备功能的深度开发、自行研

制开发实验设备或大型专用软件等方面取得突出业绩。 

2. 积极履行岗位职责，能自觉接受并完成本单位分配的各

项工作任务，近 5 年无安全责任事故。 

3. 独立讲授本科生实验课程（含通识训练课）1 门以上，

或为本科生（研究生）开设有关仪器设备使用技术或实验方法方

面的课程 1 门。 

4. 任现职以来，参加国内（外）进修访学 1 次以上或高校、

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的相关培训累计 5 天以上（从 2020 年起）。 

5. 主持 1 项国家自然科学（社会科学）基金；或主持 1 项

B 类和 1 项 C 类课题（均为与实验技术、实验设计、实验教学相

关课题）。 

6. 在核心期刊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论文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一级期刊 二级期刊 备注 

2 5 
其中，实验室

管理或实验方

法改进或仪器

开发方面的论

文 不 少 于 4

篇，且自然科

学类 SCI 收录

至少 1 篇。 

主编（前 2）10 万字以

上公开出版发行的实

验指导书，可代替 1

篇一级期刊论文（用实

验指导书替代的一级

期刊论文不超过 1

篇）。 

3 3 

4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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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取得相应成果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 

（1）获得国家级教学、科研成果奖（前 5 名），或获得省

（部）级教学、科研成果一等奖（前 5 名），或获得省（部）级

教学、科研成果二等奖（前 3 名），或获得省（部）级教学、科

研成果三等奖（主持）。 

（2）主持制订国家级实验室建设标准并获得采纳。 

（3）主持完成的有关实验方面的成果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

2 项。 

（4）作为指导教师（独立或排名第 1）指导学生参加学科

专业竞赛获得省级二等以上奖励。 

（5）在达到第 6 款规定的各项论文数的基础上，论文总数

增加 2 篇以上，其中 1 篇一级期刊论文，1 篇二级期刊论文。 

（二）高级实验师 

1. 熟悉与实验工作有关的仪器设备的使用、维护、检修和

一般性故障排除；编写过校内使用的实验指导书，或制订实验室

管理规章制度 1 项，或编制设备操作规程 1 项。 

2. 积极履行岗位职责，能自觉接受并完成本单位分配的各

项工作任务，近 5 年无安全责任事故。 

3. 独立讲授本科生实验课程（含通识训练课）1 门以上，

或为本科生（研究生）开设有关仪器设备使用技术或实验方法方

面的课程 1 门。 

4. 任现职以来，参加国内（外）进修访学 1 次以上或高校、

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的相关培训累计 5 天以上（从 2020 年起）。 

5. 主持 1 项国家自然科学（社会科学）基金；或者主持 1

项 B 类或者 2 项 C 类课题（均为与实验技术、实验设计、实验

教学相关的课题）。 

6. 在核心期刊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论文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

- 4 - 

一级期刊 二级期刊 备注 

1 5 
其中，实验室管理

或实验方法改进

或仪器开发方面

的论文不少于 3

篇。 

主编（前 2）10 万字以上

公开出版发行的实验指

导书，可代替 1 篇一级期

刊论文（用实验指导书替

代的一级期刊论文不超

过 1 篇）。 

2 3 

3 1 

7. 取得相应成果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 

（1）获得国家级教学、科研成果奖，或获得省（部）级教

学、科研成果一等奖，或获得省（部）级教学、科研成果二等奖

（前 5 名），或获得省（部）级教学、科研成果三等奖（前 3 名），

或获得校级以上教学、科研成果二等以上奖励（前 2 名）。 

（2）参与（前 5 名）国家级实验室建设标准制订，并获采

纳。 

（3）参与（前 2 名）完成的有关实验方面的成果获国家发

明专利授权 2 项。 

（4）作为指导教师（国家级前 5 名，省级前 3 名）指导学

生参加学科专业竞赛获得省级以上奖励。 

（5）任现职以来获 3 次年度考核优秀。 

（6）在达到第 5 款课题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主持完成 1 项 C

类以上与实验技术、实验设计、实验教学相关的课题。 

（7）在达到第 6 款规定的各项论文数的基础上，论文总数

增加 2 篇以上，其中 1 篇一级期刊论文或 2 篇二级期刊论文。 

（8）正式出版本专业范围内的著作或实验指导书（教学实

验人员完成 3 万字，科研实验人员完成 4 万字）。 

（三）实验师 

1. 主要协助完成至少 1 门实验课程的指导工作，有一定的

实验技能，能对实验工作有关的常规仪器设备进行维护与检修；

积极履行岗位职责，能自觉接受并完成本单位分配的各项工作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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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近 5 年无安全责任事故。 

2. 任现职以来，参加国内（外）进修访学 1 次以上或高校、

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的相关培训累计 5 天以上（从 2020 年起）。 

3. 参加校级或 C 类以上课题。 

4. 在核心期刊发表实验技术改进、实验室管理或仪器开发

方面的论文 1 篇；或公开发表实验技术改进、实验室管理或仪器

开发方面的论文或出版著作（含实验教材和实验指导书）2篇（部）

以上。 

第二十九条  其他系列评审条件 

（一）正高级农艺师、正高级畜牧（兽医）师、正高级工程

师 

1. 积极履行岗位职责，能自觉接受并完成本单位分配的各

项工作任务。 

2. 主持 1 项国家自然科学（社会科学）基金，或主持 1 项 A

类与本专业相关的课题，或主持 1 项 B 类和 1 项 C 类与本专业

相关的课题。 

3. 在核心期刊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论文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一级期刊 二级期刊 备注 

2 5 
主编（前 2）10 万字以上

公开出版发行的教材或

著作，可代替 1 篇一级期

刊论文（用教材或著作替

代的一级期刊论文不超

过 1 篇）；自然科学类 SCI

收录至少 1 篇。 

3 3 

4 1 

4.主持完成的成果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 项并完成专利转

让；或主持完成的成果获得新农药、新制剂、新兽药（三类以上）、

新产品、新材料、新装备、省级以上新食品（饲料）添加剂、新

肥料证书、新品种审定或新品种保护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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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取得相应成果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 

（1）获得国家级教学、科研成果奖（前 5 名），或获得省

（部）级教学、科研成果一等奖（前 5 名），或获得省（部）级

教学、科研成果二等奖（前 3 名），或获得省（部）级教学、科

研成果三等奖（主持）。 

（2）参与制订（前 3 名）国家标准或主持制订行业、地方

标准，并获采纳。 

（3）作为指导教师（独立或排名第 1）指导学生参加学科

专业竞赛获得省级二等以上奖励。 

（4）从事农业技术工作业绩突出，获省（部）级以上优秀

技术人才称号或奖励。 

（5）在达到第 3 款规定的各项论文数的基础上，论文总数

增加 2 篇以上，其中 1 篇一级期刊论文，1 篇二级期刊论文。 

（二）高级农艺师、高级畜牧（兽医）师、高级工程师 

1. 积极从事专业技术开发工作，主持实施过新技术、新工

艺、新品种、新成果的转化和开发应用项目；积极履行岗位职责，

能自觉接受并完成本单位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。 

2. 主持 1 项国家自然科学（社会科学）基金，或主持 1 项 B

类以上与本专业相关的课题，或主持 2 项 C 类与本专业相关的

课题。 

3. 在核心期刊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论文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一级期刊 二级期刊 备注 

1 5 
主编（前 2）10 万字以上

公开出版发行的教材或

著作，可代替 1 篇一级期

刊论文（用教材或著作替

代的一级期刊论文不超

过 1 篇）。 

2 3 

3 1 

4. 参加完成（国家级前 5 名，省级前 3 名）的成果获得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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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药、新制剂、新兽药（三类以上）、新产品、新材料、新装备、

省级以上新食品（饲料）添加剂、新肥料证书、新品种审定或新

品种保护权。 

5. 取得相应成果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 

（1）获得国家级教学、科研成果奖，或获得省级以上教学、

科研成果一等奖，或获得省级以上教学、科研成果二等奖（前 5

名），或获得省级以上教学、科研成果三等奖（前 3 名），或获

得校级以上教学、科研成果二等以上奖励（前 2 名）。 

（2）参与制订（前 5 名）国家标准或参与制订（前 3 名）

行业、地方标准，并获采纳。 

（3）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（前 2 名）。 

（4）作为指导教师（国家级前 5 名，省级前 3 名）指导学

生参加学科专业竞赛获得省级以上奖励。 

（5）从事农业技术工作业绩突出，获厅局级以上优秀技术

人才称号或奖励。 

（6）在达到第 3 款规定的各项论文数的基础上，论文总数

增加 2 篇以上，其中 1 篇一级期刊论文或 2 篇二级期刊论文。 

（7）任现职以来获 3 次年度考核优秀。 

（三）农艺师、畜牧师、兽医师、工程师 

1. 积极参与科研成果转化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产品开发

应用等工作，积极履行岗位职责，自觉接受并完成本单位分配的

各项工作任务。 

2. 参加校级或 C 类以上课题。 

3. 在核心期刊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论文 1 篇；或公开发表

与本专业相关的论文或出版著作 2 篇（部）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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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8 日印发 

 


